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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特生物”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公司结合目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同意将“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至 2021年 8月 8日。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65 号）核准，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838,76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2.94 元。截至 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应募集资金总额

851,128,754.4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3,652,900 元（含增值税）后，募

集资金净额 797,475,854.4 元，已于 2017 年 8月 2日存入公司指定专户。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众环

验字（2017）01009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8 年 9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二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研发中心及实验室建设项目”投资规模，使用该项

目募集资金 36,768 万元用于收购天津市汉康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汉康医药”）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7）。 

2019 年 9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生物工程

药物总综合制剂基地升级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0 年 2 月 8 日

调整为 2021 年 2 月 8 日；“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

期由 2019 年 8 月 8 日调整为 2020 年 8 月 8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2020 年 4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募

投项目“生物工程药物综合制剂基地升级项目”变更为“创新小分子药多剂型

国际制造中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6）。 

截至 2020 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 

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生物工程药物总综合制

剂基地升级项目 
4,925.86 4,695.13 

2 研发中心及实验室建设

项目 
1,262 1,782.44 

3 收购汉康医药 100%股权

项目 
36,768 25,300 

4 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 10,188 266.77 

5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项目 
9,529.59 9,529.59 



6 创新小分子药多剂型国

际制造中心 
17,074.14 8.6 

 合计 79,747.59 41,582.53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和原因 

1、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公司拟将“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的达到预

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0年 8月 8日调整为 2021年 8月 8日。 

2、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影响 

“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是以公司总部为中心，在全国重点布局新建营销

办事处，逐步打造覆盖全国的销售服务网路，旨在培养职业化、专业化的营销队

伍，逐步提高公司对市场的掌控，不断增强营销体系的市场覆盖能力、终端管理

能力、商业控制能力、学术推广能力、品牌打造能力、客户服务能力。近年来国

家医药政策的剧烈变化，对公司销售网络布局、销售团队规划配置提出新的要求，

加上受到各地限购政策及房价波动影响，导致未达到计划进度。为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合理运用，公司拟将“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至 

2021年 8月 8日。  

除上述变更外，募投项目的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所做出的决定。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

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

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期发展

规划。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三、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重新论证 

1、“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的逐渐成熟和完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面

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建设是维系着企业生存与发展

的重要战略，是企业自身谋求发展的最宝贵的资源，是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物质



根基。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营销效率，保证企业经营畅通，最

终实现快速发展和高效良性运作。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医药体制及政策改革，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区域性的省

级政策也在紧紧跟进，导致医药营销外部环境持续发生重大变化。这要求企业的

医药营销体系必须对市场信息和需求变化十分敏锐，并及时应对、与时俱进、顺

势而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所以，企业进行营销体系升级是

企业适应医药市场环境变化的需要。 

公司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的实施，通过对全国销售网络、客户关系维护、

品牌管理、技术服务体系的建设，将有力的促进公司全球品牌的建立，提升公司

客户维护、开发能力，增强产品推广力度，为国内外市场的销售提供有力的技术

服务支持，从而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2、“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公司长期以来注重销售体系的打造和专业人员的培养，经过多年的建设，公

司已组建了高素质、专业性强的销售团队，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客户基础，并在行

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业务已覆盖全国的主要省

市，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多年来在营销方面的投

入，公司也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渠道运营、管理经验和区域市场布局策略，增强了

本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3、“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的预计收益 

“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四、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经过重新论证，公司认为：“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依然具备投资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

适时安排。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

投向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

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根据公司募投

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一致同意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海特生物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

根据市场环境和行业趋势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

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综上，

本保荐机构对海特生物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宜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

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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